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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師們知道嗎…..

特殊教育法在112年06月21日修正通過了



修法重點：平等不歧視（修正條文第10條）

增訂特教學生及幼兒之人格及權益，應受尊重及保
障，且對其學習相關權益及校內外實習及校內外教
學活動參與，不得有歧視之對待。



修法重點：落實學生個人表意權

修正條文第11條：身心障礙學生，就所有影響本人之事項有權自
由表達意見，並獲得適合其身心障礙狀況及年齡之協助措施以實
現此項權利。

修正條文第6、15、31、35條：於以下會議或計畫訂定全面納入
特殊教育學生本人參與之規定
1.鑑定及就學輔導會

2.各級學校特殊教育推行委員會

3.身心障礙學生個別化教育計畫訂定



修法重點：申訴相關規範（修正條文第24條）

可提起申訴之對象：學生或幼兒之法定代理人、實際照顧者代為
或由高級中等以上教育階段特殊教育學生。

可提起申訴之標的（向主管機關提起）：對學生與幼兒鑑定、安
置、輔導及支持服務之爭議。

可提起申訴之標的（向學校提起）：對學校之懲處、其他措施
或決議，認為違法或不當致損害其權益者（包含遭學校歧視對
待）。



修法重點：入學及考試相關規範（修正條文第25條）

各級學校、幼兒園及試務單位不得以身心障礙為由，拒絕學生、
幼兒入學(園)或應試。

考試服務措施應考量身心障礙學生實際需要，提供合理調整。

各級學校及試務單位訂定之考試服務措施應「公告」。

各級學校與各試務單位應於招生簡章中明訂申訴機制。



修法重點：高等教育階段推動特殊教育（修正條文第25條）

ISP訂定過程應邀請相關教學人員、行政人員、身心
障礙學生本人、學生之法定代理人或實際照顧者參
與。



問題一

有身障證明的都是你們服務的學生嗎?



回答一

資源教室主要是服務領有「教育部大專校院特殊教
育學生鑑定」證明的學生。

若沒有特教身分的學生，導師發現有特教需求，可
以進一步了解並轉介至資源教室進行評估。



身心障礙學生 VS. 特殊教育學生

【衛生福利部ICF】

身心障礙鑑定證明

【教育部】

特殊教育學生鑑定證明書



各身分可使用資源

【衛生福利部ICF】
身心障礙鑑定證明

【教育部】
特殊教育學生鑑定證明書

就學減免 V V
教育部獎學金 X V

民間單位獎助學金 V V

特殊教育諮詢 V V

資源教室相關
資源使用 X V



問題二

ISP會議是在做些什麼?

為什麼導師一定要參加?



回答二

個別化支持計畫(Individualized Support Plan，簡稱ISP)。
導師依特殊教育法及施行細則需要參加ISP會議。

特殊教育法第35條第3項
「高等教育階段之身心障礙教育，應符合學生需求，訂定個別化支持計
畫，協助學生學習及發展；訂定時應邀請相關教學人員、行政人員、身
心障礙學生本人、學生之法定代理人或實際照顧者參與。」。



嶺東科大資教ISP

◆課業輔導
◆評量調整
◆畢業門檻免試申請
◆給老師的一封信
◆給家長的一封信

◆新生及畢業轉銜
◆生涯輔導
◆生涯系列活動

◆輔具申請
◆軟硬體輔具資源

◆特殊教育推行委員會

◆無障礙環境
◆特殊教育宣導系列活動

◆團體工作坊
◆校外學習活動
◆聚會餐敘

◆教育部獎助學金申請

服務
ISP個別化
支持計畫

生活
輔導

學習
輔導

生涯
轉銜

輔助
資源

會議

校園
無障礙

休閒
與

社會適應

教育部
獎助學金

◆心理關懷輔導
◆學生助理人員
◆交通費補助
◆停車證申請

◆教育部獎助學金申請

◆無障礙環境
◆特殊教育宣導系列活動

◆輔具申請
◆軟硬體輔具資源



問題三

為甚麼他看不出來是特教學生?

他真的有障礙嗎?



回答三

許多障礙類別和狀況並無法單純透過外觀或外顯行
為去發現，但障礙情形仍可能持續影響學生在課業
學習及生活適應的狀況。



特教障礙類別

特殊教育所稱身心障
礙，指因生理或心理
之障礙，經專業評估
及鑑定具學習特殊需
求，須特殊教育及相
關服務措施之協助者。

智能障礙 視覺障礙 聽覺障礙 語言障礙

肢體障礙 腦性麻痺 身體病弱
情緒行為障

礙

學習障礙 多重障礙 自閉症 其他障礙

發展遲緩



問題四

學生的特殊狀況我可以讓其他同學知道嗎?



回答四

尊重學生意願為主，當學生不願意向他人透露特教
身分時，導師需進行保密原則。

若學生的障礙已嚴重影響課業學習、人際相處、住
宿或生活等，可先了解學生不願意的原因，並找資
教老師討論改善的策略與方向。



問題五

如果他們真的達不到課程的要求，

我可以當掉他們嗎?



回答五

任課老師可以依學生狀況進行課程或考試調整，但
若學生仍達不到課程的要求、缺曠嚴重、學習態度
不佳等，仍可以依課程標準予以評分。



問題六

請問資源教室在哪裡?



回答六

亞萍館一樓，總務處事務組對面。

服務時間：
週一至週五 8:00-17:00
週三至週四 8:00-21:00 
(資教輔導老師週四晚間輪流值班)



輔導老師
黃藹寗、尤藝樺
賴聖叡、洪欣婕

電話：分機1744、1745或(04)370655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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